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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力股份”、“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４５０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３８９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５８．３５

万

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１５．００％

。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

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５８．３５

万股，占发行总量的

１５．００％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一致，无需向网

下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２１．５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６０９．１５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

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２

，

０３０．６５

万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２．０４

元

／

股。

根据 《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

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昆山国力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５

，

５２５．２３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股份的

１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２０３．１０

万股）由

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１

，

２１８．４０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６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１２．２５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 回

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４１３３２１％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

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

１２．０４

元

／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四舍五

入精确至分）。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

账。 请投资者注意资金在途时间。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０．５０％

。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

×０．５０％

（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

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２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３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

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

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

金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

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限售期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

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

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

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

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４

、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

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５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

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６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

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包括两类：（

１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跟投机构为

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证投资”）；（

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投资主体为招商资管国力科技员工参

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国力股份员工战配资管计划”），管理

人为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资管”）。 除上述两类，不存在其他战

略投资者。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Ｔ－１

日）公告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及《广东华商律师事

务所关于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

专项核查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２．０４

元

／

股，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２８

，

７６３．５６

万元。

据《业务指引》规定，“发行规模不足人民币

１０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５％

，但不超过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

，

１９４

，

５００

股，占发行数

量的

５％

，获配金额为

１４

，

３８１

，

７８０．００

元。 初始缴款金额

４

，

０００

万元与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

的差额，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６

日（

Ｔ＋４

日）之前，依据招证投资缴款原路径

退回。

国力股份员工战配资管计划已足额缴纳了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

佣金人民币合计

３

，

９９０

万元。 发行价格确定后，国力股份员工战配资管计划本次获配股数

２

，

３８９

，

０００

股，获配金额为

２８

，

７６３

，

５６０．００

元，对应配售经纪佣金为

１４３

，

８１７．８０

元。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６

日（

Ｔ＋４

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国力股份员工战配资管

计划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元）

限售期

（月）

合计

（元）

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１９４

，

５００ １４

，

３８１

，

７８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４ １４

，

３８１

，

７８０．００

国力股份员工战配资管计划

２

，

３８９

，

０００ ２８

，

７６３

，

５６０．００ １４３

，

８１７．８０ １２ ２８

，

９０７

，

３７７．８０

合计

３

，

５８３

，

５００ ４３

，

１４５

，

３４０．００ １４３

，

８１７．８０ － ４３

，

２８９

，

１５７．８０

注：以上获配金额不含战略配售经纪佣金。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国力股份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

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０６２２

，

５６２２

末“

５

”位数

２９４２１

，

５４４２１

，

７９４２１

，

０４４２１

末“

６

”位数

５３８９３１

末“

７

”位数

４６２７４５５

，

９６２７４５５

，

５６５５３３６

末“

８

”位数

６１９２５９７４

，

１９７１１７５４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国力股份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１６

，

２４５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国力股份

Ａ

股

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

２０１９

〕

２１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

业务指引》（上证发 〔

２０１９

〕

４６

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

２０１９

〕

１４８

号）以及《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９

〕

１４９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 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Ｔ

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

４４８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９

，

５４０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

网下申购，为有效申购投资者，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６

，

６５３

，

１１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３

，

７４２

，

９９０ ５６．２６％ ８

，

５２８

，

８４４ ７０．００％ ０．０２２７８６１８％

Ｂ

类投资者

２０

，

３００ ０．３１％ ４２

，

９２０ ０．３５％ ０．０２１１４２８６％

Ｃ

类投资者

２

，

８８９

，

８２０ ４３．４４％ ３

，

６１２

，

２３６ ２９．６５％ ０．０１２４９９８７％

总计

６

，

６５３

，

１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

，

１８４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

１８６

股分配给“同泰慧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其为

Ａ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

最大、申购时间最早（以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和申购编号为准）的配售对

象，且其获配零股没有超过该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

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四、网下限售账户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

日（

Ｔ＋３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

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

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６

日（

Ｔ＋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

《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

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７３

、

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７６

发行人：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

日

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并在科创板上市 （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 的申请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2021〕2627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海通证券”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确

定发行价格， 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3,356.9343万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00%，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503.5401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

初始发行数量为1,997.3942万股， 占扣除初步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56.00万股，占扣除初步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3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

定。

为便于A股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

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9月3日（T-1日，周五）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 � � � � � � � � � � � �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查询。

发行人：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日

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三江”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０４３．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

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１

］

２２５７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０４３．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

格为

８．０９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

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

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

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

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

战略配售的差额

１５２．１５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７５．７５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６７．２５

万股，约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金三江”股票

８６７．２５

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

日（

Ｔ＋２

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

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

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

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

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

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

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

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

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

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

期安排。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

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

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

交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

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４

，

８３７

，

４５６

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

９７

，

６０６

，

７７５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９５

，

２１３

，

５５１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９５２１３５５１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１

，

２５４．７４４９４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

股份的

２０％

（即

６０８．６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６７．１５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７５．８５

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总量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５１２０３６４３％

，

申购倍数为

６

，

６１３．５９７２８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

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

日

（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

中签结果。

发行人：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

日

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特货” 或“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444,444,444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1〕2488 号文核

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金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中铁特货” ，

股票代码为“001213”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

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 3.96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444,444,444 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311,111,444 股，占本次发行总股

数的 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133,333,000 股， 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3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4,444,444 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1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400,000,000 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

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T+2 日）结束。

一、 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

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99,165,86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580,696,813.52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834,13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303,186.48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44,398,838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175,819,398.48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45,606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180,599.76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1

佛山市顺德区瑞

奇投资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瑞

奇投资有限公司

2,002 7,927.92 2,002

2

上海孝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孝庸资产 -招享

股票中性 2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2,002 7,927.92 2,002

3

杭州沪宁投资有

限公司

杭州沪宁投资有

限公司

2,002 7,927.92 2,002

4

杭州斯代富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斯代富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2,002 7,927.92 2,002

5 陈兰珍 陈兰珍 1,709 6,767.64 1,709

6 姚晓丽 姚晓丽 1,709 6,767.64 1,709

7 周倩影 周倩影 1,709 6,767.64 1,709

8 钟广能 钟广能 1,709 6,767.64 1,709

9 沈向东 沈向东 1,709 6,767.64 1,709

10 吴琼瑛 吴琼瑛 1,709 6,767.64 1,709

11 梁定志 梁定志 1,709 6,767.64 1,709

12 柳荷波 柳荷波 1,709 6,767.64 1,709

13 徐万福 徐万福 1,709 6,767.64 1,709

14 李焕昌 李焕昌 1,709 6,767.64 1,709

15 姚文琛 姚文琛 1,709 6,767.64 1,709

16 姚硕榆 姚硕榆 1,709 6,767.64 1,709

17 陈惜如 陈惜如 1,709 6,767.64 1,709

18 郑泽峰 郑泽峰 1,709 6,767.64 1,709

19 盛琳 盛琳 1,709 6,767.64 1,709

20 张文标 张文标 1,709 6,767.64 1,709

21 王莉萍 王莉萍 1,709 6,767.64 1,709

22 陈晨 陈晨 1,709 6,767.64 1,709

23 曹于平 曹于平 1,709 6,767.64 1,709

24 洪铭淮 洪铭淮 1,709 6,767.64 1,709

25 陈宝华 陈宝华 1,709 6,767.64 1,709

26 王米红 王米红 1,709 6,767.64 1,709

合计 45,606 180,599.76 45,606

二、 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879,744 股，包销金额为 3,483,786.24

元，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20%。

2021 年 9 月 2 日（T+4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

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

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若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

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010-65353020

咨询邮箱：ECM_IPO@cicc.com.cn

联系人：中金公司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0723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

2021-089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对外投资概述

1、根据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锦能源”或“公司” ）的战略发展和

产业布局，公司投资设立美锦碳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锦碳资产” ），现子公司

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青岛市黄岛区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事项在公司经

营层决策权限内，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双方以现金出资，其中公司出资金额为人民币8,000万元，出资比例

80%，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氢山科技有限公司出资金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出资比

例20%，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4、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公司名称：氢山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MA01RJ787G

法定代表人：米胜荣

成立日期：2020年5月27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东流水路26号10幢508室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

机系统集成；软件开发；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数据处理；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销

售计算机及辅助设备；经营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经营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

股权结构：大米融合（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00%。

氢山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氢山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美锦碳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1MA94TAJX31

法定代表人：姚锦丽

成立日期：2021年9月1日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原开发区漓江西路877号内1栋办公903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

技术研发；节能管理服务；环保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80%，氢山科技有限公司持股20%。

由于氢山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不构成

关联交易。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碳达峰、碳中和” 战略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 在此目标的背景下，各行业均启动了以碳资产为核心的盘

查、管理，并研究和设计碳中和实施路径和方案。

为了充分响应双碳目标要求，更好的对公司旗下传统能源和新能源板块的碳排放和减

排量进行核查和管理，美锦能源将以美锦碳资产为主体开展碳资产管理工作，协助公司内

部及其他公司梳理碳排放源，开展碳盘查、碳交易相关管理工作，提供降碳减排方案等，同

时为化工、交通等行业提供有针对性的碳资产集约化管理、运营、交易及咨询服务。

本次联合氢山科技有限公司对外设立美锦碳资产旨在整合专业力量与资源优势，率先

在焦化、新能源交通行业开展碳资产相关工作，引导并推进公司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低碳技

术创新应用转化，构建双碳目标管理平台，提高公司碳资产管理和盈利水平，符合公司战略

投资规划及长远利益。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因受到政策变化、市场竞争、经营管理等因素影响导致投资

收益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暂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业绩带来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业

务独立性。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美锦碳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日

证券代码：

688575

证券简称：亚辉龙 公告编号：

2021-012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亚辉龙” ）于近日收到了

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具体信息如下:

一、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基本情况

序

号

产品名称 注册编号 注册证有效期

注册

分类

预期用途

1

17α-羟孕酮测定试剂

盒（化学发光法）

粤 械 注 准

20212401267

至2026/08/30 Ⅱ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中的17α-

羟孕酮（17α-OH-P）的含量，临床

上主要用于肾上腺皮质疾病的辅助

诊断。

2

抗PM-Scl抗体 IgG测

定试剂盒 （化学发光

法）

粤 械 注 准

20212401272

至2026/08/30 Ⅱ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和（或）血

浆中抗 PM-Scl抗体 IgG（PM-Scl�

IgG）的含量，临床上主要用于多发性

肌炎/硬皮病重叠综合征的辅助诊断。

3

抗Ro-52抗体IgG测定

试剂盒（化学发光法）

粤 械 注 准

20212401271

至2026/08/30 Ⅱ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和（或）血

浆 中 抗 Ro-52 抗 体 IgG（Ro-52�

IgG）的含量，临床上主要用于干燥综

合征等自身免疫病的辅助诊断。

4

抗核小体抗体IgG测定

试剂盒（化学发光法）

粤 械 注 准

20212401274

至2026/08/30 Ⅱ

本产品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和

（或） 血浆中抗核小体抗体 IgG

（Nucleosomes�IgG）的含量。 临床

上主要用于系统性红斑狼疮（SLE）

疾病活动性评估及狼疮性肾炎的辅

助诊断。

5

抗着丝点抗体IgG测定

试剂盒（化学发光法）

粤 械 注 准

20212401273

至2026/08/30 Ⅱ

本产品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和

（或） 血浆中的抗着丝点抗体 IgG

(Centromere�IgG)的含量，临床上主

要用于进行性系统性硬化症 (局限

型）的辅助诊断。

6

抗组蛋白抗体IgG测定

试剂盒（化学发光法）

粤 械 注 准

20212401270

至2026/08/30 Ⅱ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和（或）血

浆中的抗组蛋白抗体 IgG(Histones�

IgG)的含量，临床上主要用于系统性

红斑狼疮（SLE）特別是药物诱导性

（普鲁卡因，肼屈嗪等）狼疮等结缔组

织病的辅助诊断。

7

免疫球蛋白G1测定试

剂盒（化学发光法）

粤 械 注 准

20212401266

至2026/08/30 Ⅱ

本产品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中

的免疫球蛋白G1（IgG1）的含量，临

床上主要用于免疫功能的评价及免

疫疾病的辅助诊断。

8

免疫球蛋白G2测定试

剂盒（化学发光法）

粤 械 注 准

20212401268

至2026/08/30 Ⅱ

本产品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中

的免疫球蛋白G2（IgG2）的含量，临

床上主要用于免疫功能的评价及免

疫疾病的辅助诊断。

9

免疫球蛋白G3测定试

剂盒（化学发光法）

粤 械 注 准

20212401269

至2026/08/30 Ⅱ

本产品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中

的免疫球蛋白G3（IgG3）的含量，临

床上主要用于免疫功能的评价及免

疫疾病的辅助诊断。

10

雄烯二酮测定试剂盒

（化学发光法）

粤 械 注 准

20212401275

至2026/08/30 Ⅱ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中的雄烯

二酮（Androstenedione）的含量，临

床上主要用于辅助诊断遗传性肾上

腺皮质增生、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等

疾病。

11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仪

粤 械 注 准

20212221264

至2026/08/30 Ⅱ

采用基于吖啶酯的直接化学发光法，

与配套的检测试剂共同使用，在临床

上用于对来源于人体的血清、 血浆、

尿液样本中的被分析物进行定性或

定量检测，包括维生素、激素、心肌疾

病、感染性疾病、自身抗体、肿瘤相关

抗原、蛋白质及多肽类、肝病、免疫功

能项目。

12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仪

粤 械 注 准

20212221265

至2026/08/30 Ⅱ

采用基于吖啶酯的直接化学发光法，

与配套的检测试剂共同使用，在临床

上用于对来源于人体的血清、 血浆、

尿液样本中的被分析物进行定性或

定量检测，包括维生素、激素、心肌疾

病、感染性疾病、自身抗体、肿瘤相关

抗原、蛋白质及多肽类、肝病、免疫功

能项目。

二、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目前，公司已先后取得139项化学发光试剂《医疗器械注册证》（共172个发光试

剂注册证）。 以上《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取得，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公司的全自动化学发光产

品线。IGG亚型类检测试剂（上表序号7-9项目），完善了亚辉龙自身免疫检测菜单。雄烯二

酮和17-羟孕酮属于激素类的少见病诊断项目，此项目完善了亚辉龙的生殖激素类检测套

餐。 本次获证的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测试速度可达600测试/小时。

三、风险提示

上述注册证的取得仅代表公司相关产品获得国内市场准入资格。由于医疗器械产品具

有高科技、高附加值等特点，产品上市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改变等因素影

响，公司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2日

证券代码：

600975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

2021-062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出售公司所持全资子公司

绥宁新五丰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20%

股权的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

公司全资子公司绥宁新五丰农牧发展有限公司20%股权的议案》。 公司通过湖南省联合产

权交易所（以下简称“产权交易所” ）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绥宁新五丰农牧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绥宁新五丰” ）20%股权。 根据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所出具的中威正信评报字（2021）第9006号《资产评估报告》，绥宁新五丰的股东全部

权益于评估基准日2021年2月28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所得出的市场价值为1,000.00万

元。 挂牌交易价格原则上不低于股权的评估结果，最终转让价格取决于受让方在产权交易

所的成交价格。 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股权转让相关事宜。（具体内容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公

司全资子公司绥宁新五丰农牧发展有限公司2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

2021年7月30日，公司收到产权交易所出具的《组织签约通知书》，武冈新拓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被确定为绥宁新五丰20%股权受让方，请公司与武冈新拓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按信息公告要求，在2021年7月30日起7个工作日签订《产权交易

合同》，并将该合同提交产权交易所审核。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挂牌出售公司所持全资子公司绥宁新五丰

农牧发展有限公司20%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

2021年8月3日，公司与武冈新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产权交易合

同》， 并将按要求提交产权交易所进行审核。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上《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挂牌出售公司所持全资子公司绥宁新五

丰农牧发展有限公司20%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

二、交易进展

本次交易签订的《产权交易合同》已通过产权交易所审核，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产权管理处已出具《产权交易鉴证复核通知书》。 产权交易所将武冈新拓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受让20%股权的交易价款200万元支付公司。

2021年8月31日，绥宁新五丰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

收到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三、其他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

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2日


